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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漳平市开展消费品以旧换新工作
各工作组成员和工作职责

一、综合协调组

组 长：林 娜 市商务局局长

副组长：曾德盛 市市场监管局副局长

成 员：陈新章 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副局长

陈有宽 市商务局党组成员

李驾云 市公安局文宾山派出所所长、治安大队民警

林金鼎 团市委副书记

杨政启 市税务局税政一股股长

各乡镇（街道）分管领导

主要职责：统筹协调全市消费品以旧换新工作，研究部署

和推动全市消费品以旧换新工作，落实“每周一次会商、半月一

次督查、每月一次推进会”工作机制，协调解决工作中遇到的困

难和问题。

二、政策宣传组

组 长：李新中 市贸促会会长

副组长：赖荣玉 市融媒体中心副主任

各乡镇（街道）分管领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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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要职责：负责本次活动政策宣传和推广，组织开展促消

费活动，持续营造政策宣传氛围。

三、企业服务组

组 长：陈有宽 市商务局党组成员

副组长：陈允龙 市商务局二级主任科员

成 员：黄荣江 市商务局市场运行调节与秩序管理股负责人

唐苏斌 市商务局市场体系建设与流通业发展股负责人

陈清金 市商务局服务业与电子商务发展股负责人

主要职责：负责对申报参加消费品以旧换新活动的商家确

认，对接福建银联开展商品品类、价格、能效等级等信息录入，

指导消费者应用“云闪付”购买流程，会同各乡镇（街道）推动

商家销售网点下沉。

四、资金管理组

组 长：姜长华 市商务局副局长

副组长：邱振添 市贸促会副会长

成 员：黄荣江 市商务局市场运行调节与秩序管理股负责人

唐苏斌 市商务局市场体系建设与流通业发展股负责人

陈清金 市商务局服务业与电子商务发展股负责人

主要职责：对资金使用、审核、绩效目标实现情况等实行

动态监管，对接上级部门结算、清算补贴资金等工作。

五、监督检查组

组 长：曾德盛 市市场监管局副局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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副组长：洪志华 市商务局一级主任科员

成 员：李驾云 市公安局文宾山派出所所长、治安大队民警

杨政启 市税务局税政一股股长

陈 贤 市大督办干部

陈康冰 市市场监管局价格监督管理股股长

陈义峰 市商务局市场体系建设与流通业发展股干部

主要职责：负责市场情况、商家情况、部门乡镇（街道）

开展情况，严格查处消费品以旧换新工作假冒伪劣、以次充好、

虚标价格、非法翻新等行为，不定期对参与活动的企业开展联

合执法行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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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漳平市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支持范围和标准情况表
序

号
项目名称 加力支持范围和标准

责任单位

牵头单位 配合单位

1 家电以旧

换新

对个人消费者在我市购买 2级及以上能效或水效标

准的冰箱（含冰柜）、洗衣机、电视、空调（含中央

空调）、电脑、热水器、家用灶具（含集成灶）、吸

油烟机等 8类家电产品给予以旧换新补贴。补贴标

准为产品销售价格的 15%，对购买 1级及以上能效

或水效标准的产品，额外再给予产品销售价格 5%
的补贴。每位消费者每类产品可补贴 1件，每件补

贴不超过 2000元。

市商务局 各乡镇(街道)

2

家装

厨卫

“焕
新”

家庭

厨卫

类

洗碗机、净水器、电饭煲、蒸烤箱、微

波炉、电压力锅、电磁炉、破壁料理机、

多功能料理机、消毒柜、垃圾处理器、

咖啡机、面包机、榨汁机、空气炸锅、

电水壶、陶瓷餐具、电熨斗（含蒸汽挂

烫机）、电动剃须刀、美容仪、电吹风

等 21类家庭厨卫类产品。

对个人消费

者购买家庭

厨卫类、智

能家居类、

装修改造类

产品予以补

贴，每位消

费者单笔消

费满1000元，

按照产品销

售价格（剔

除所有折扣

优惠后）的

20%予以补

贴，单笔消

费最高补贴

2000元，每

位消费者累

计享受补贴

不超过20000
元。

市商务局

市工信科技局、

住建局、

城管执法局，

各乡镇(街道)

智能

家居

类

智能门锁（含智能防盗门）、智能家用

监控、智能语音设施（含智能音箱、音

响）、智能按摩椅（含按摩器具）、智能

沙发、智能床（含智能床垫）、智能健

身设备、智能卫浴、智能扫地机器人（含

洗地机）、智能马桶（含智能马桶盖）、

智能晾衣架等 11类智能家居产品。

家装

改造

类

水暖五金（含水龙头、淋浴器、挂件、

水槽、落水、防滑扶手、晾衣架等）、

家装建材（含竹木地板、家装涂料、瓷

砖、电线电缆等）、卫生洁具（含坐便

器、淋浴房、浴室柜、浴缸、面盆等）、

家具（含床、床垫、沙发、橱柜、桌椅、

整体定制柜等）、床上用品（被套、枕

套、床单、被芯、枕芯）、开关灯具等

全品类全品牌家装改造产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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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

号
项目名称 加力支持范围和标准

责任单位

牵头单位 配合单位

2

家装

厨卫

“焕
新”

居家

适老

化改

造和

消费

对个人消费者购买护理床、轮椅（助行器）、紧急呼

叫器、助听器、电子血压仪、电子血糖仪等适老化

产品，单笔消费满 500元，最高可按照产品销售价

格（剔除所有折扣优惠后）的 30%予以补贴，每位

消费者累计享受补贴不超过 5000元。

市商务局
市民政局，各

乡镇（街道）

3
电动自行车

以旧换新

1．对消费者按照实施细则交回个人名下老旧电动自

行车并换购电动自行车新车予以补贴。

2．补贴标准为：产品销售价格在 2000元以下的，

给予 300元补贴；产品销售价格在 2000元（含）以

上的，给予 500元补贴；对交回老旧锂离子蓄电池

电动自行车并换购铅酸蓄电池电动自行车的消费

者，额外再给予100元补贴；每位消费者可享受1次补贴。

3．换购锂离子蓄电池电动自行车的，其电池还应符

合《电动自行车用锂离子蓄电池安全技术规范》

（GB43854）标准要求。

市商务局

市工信科技局、

公安局、

生态环境局、

市场监管局，

各乡镇（街道）

4
完善回收

循环利用

体系

1．完善废旧产品设备回收网络建设，在消费品以旧

换新的同时做好回收循环利用。

2．支持再生资源回收绿色分拣中心、智能分类回收

设施、生产企业逆向回收物流体系、“互联网+回收”
体系等建设，支持报废汽车等精细化拆解，促进废

旧动力电池拆解和规范化梯次利用，推进废旧装备

再制造，实现再生资源“变废为宝”循环利用。

3．推动商家在家电以旧换新等活动中为消费者提供

便利的“上门送新并收旧”服务，将回收的旧家电等

交给有资质的回收企业进行环境无害化处理。

市商务局

市工信科技局、

发改局、

生态环境局、

市场监管局，

各乡镇（街道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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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

漳平市 2024年消费品以旧换新工作分解表

序号
乡镇

（街道）

补贴资金分配

额度（万元）

乡镇

网点
促销活动

发放

宣传单

宣传

信息

1 菁城街道 230.1 3场
（大型活动）

5000 10

2 桂林街道 119.7 3场
（大型活动）

2200 10

3 新桥镇 126.8 2 6场 1500 8

4 永福镇 192.8 2 6场 1500 8

5 双洋镇 50.9 1 6场 600 5

6 赤水镇 50.1 500 2

7 溪南镇 104.6 1 6场 1100 5

8 芦芝镇 40.8 700 2

9 和平镇 56.5 700 2

10 象湖镇 60.8 600 2

11 拱桥镇 48.2 500 2

12 官田乡 51.3 500 2

13 南洋镇 52.7 600 2

14 西园镇 64.6 1000 2

15 吾祠乡 37.0 500 2

16 灵地乡 53.2 500 2

合 计 1340.0 6 30 18000 64

备注：各乡镇（街道）补贴资金使用任务是根据乡镇（街道）2023年末户籍人

口及限上商贸零售额分配，其中户籍人口占使用任务的70%、限上商贸零售额占使用

任务的30%。


